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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用炮烟净化装置通用技术条件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矿用炮烟净化装置的术语、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地下矿山井巷和硐室开挖过程中的炮烟净化。采用爆破方法掘进的隧道、涵洞等其

他施工过程中的炮烟净化装置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Ｔ１２３６　工业通风机用标准化风道进行性能试验

ＧＢ／Ｔ２８８８　风机和罗茨鼓风机噪声测量方法

ＧＢ２８９４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ＧＢ３８３６．２　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２部分：隔爆型“ｄ”

ＧＢ／Ｔ４７９８．１　电工电子产品应用环境条件　第一部分　贮存

ＧＢ／Ｔ４８５７．５　包装　运输包装件　跌落试验方法

ＧＢ９９６９．１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ＧＢ／Ｔ１０１１１　利用随机数骰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

ＭＴ１１３　煤矿井下用非金属（聚合物）制品安全性能检验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炮烟　犫犾犪狊狋犻狀犵狊犿狅犽犲

因爆破而产生的含有毒有害气体成分的废气。

３．２

　　处理风量　犪犻狉狇狌犪狀狋犻狋狔狅犳狋狉犲犪狋犿犲狀狋

单位时间内进入净化装置的气体量，单位为ｍ３／ｓ，或ｍ３／ｈ。

３．３

　　有毒有害气体浓度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犺犪狉犿犳狌犾犪狀犱狋狅狓犻犮犵犪狊

单位体积空气中含有毒有害气体（ＮＯ狓、ＣＯ等）的体积或质量，单位为％（或为犞／犞）或ｍｇ／ｍ
３。

３．４

　　净化效率　狆狌狉犻犳狔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

气体通过净化装置后，有毒有害气体浓度减少量占净化前有毒有害气体浓度的百分比，％。

３．５

　　工作阻力（压降或阻力）　狑狅狉犽犻狀犵狉犲狊犻狊狋犪狀犮犲

净化装置在净化过程中，净化装置前后进出口管道中气流的全压平均差，单位为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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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漏风率　犪犻狉犾犲犪犽犪犵犲狉犪狋犲

漏入净化装置的空气量占处理风量的百分数，％。

４　技术要求

４．１　结构与材料

４．１．１　矿用炮烟净化装置主要有吸气罩、风速整流栅、净化材料和配套通风机等部件组成。其结构组

成如图１所示。

１———吸气罩；

２———风速整流栅；

３———净化材料；

４———配套通风机。

图１　矿用炮烟净化装置结构示意图

４．１．２　净化材料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有大的比表面积和孔隙率；

ｂ）　具有一定的粒度、较高的机械强度、化学稳定性和热稳定性；

ｃ）　具有良好的选择性，有利于混合气体的分离；

ｄ）　有大的吸附容量、易于再生，净化效率高；

ｅ）　具有较广泛的抗毒性能。

４．２　净化装置的技术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４．２．１　净化装置的处理风量，应符合该产品标准规定的处理风量，其偏差不得大于８％。

４．２．２　净化装置的工作阻力，应符合该产品标准规定的工作阻力，其偏差不得大于１０％。

４．２．３　净化装置的净化效率应大于８５％。

４．２．４　净化装置的漏风率应小于等于３％。

４．２．５　净化装置的工作噪声应符合表１规定。

表１　净化装置的工作噪声

净化装置 连续工作 间断工作（每班小于４ｈ）

工作噪声／ｄＢ（Ａ） ≤８５ ≤９０

４．３　净化装置的安全性能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４．３．１　净化装置的配套通风机必须经国家有关质检部门检验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在具有爆炸性环

境中应用时，配套通风机还应取得防爆检验合格证、安全标志证书等方可投入使用。

４．３．２　净化装置的电气设备应符合ＧＢ３８３６．２有关规定，在具有爆炸性环境中应用时，其配套电动机

应具有有效的防爆检验合格证，并符合ＧＢ２８９４中的相关规定。

４．３．３　净化装置的非金属材料应符合 ＭＴ１１３的有关规定。

４．３．４　净化装置应有接地装置。

４．４　净化装置应符合本标准规定，并按照规定程序审批的图样和技术文件进行制造。

４．５　外购件应符合有关标准的规定，并有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的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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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装置和仪器

５．１．１　测试装置

测试装置如２所示：

１———大气压力计；

２———温度计；

３———集流器；

４———微压计；

５———静压接头；

６———进风管道；

７———Ｕ型压差计；

８———净化装置；

９———出风管道；

１０———皮托管；

１１———温度计；

１２———气体采样孔。

图２　炮烟净化装置测试装置示意图

５．１．２　测试仪器

ａ）　一氧化碳（ＣＯ）检测仪：０～２０００×１０
－６，最小分度值１×１０－６；

ｂ）　二氧化氮（ＮＯ２）检测仪：０～１００×１０
－６，最小分度值１×１０－６；

ｃ）　空盒气压计；

ｄ）　温度计：最小分度值０．５℃；

ｅ）　湿度计（干湿球温度计）：精度±５％；

ｆ）　倾斜式微压计或补偿式微压计：最小分度值２Ｐａ；

ｇ）　Ｕ型压差计：最小分度值１０Ｐａ；

ｈ）　声级计：３０ｄＢ～１３０ｄＢ。

５．２　性能指标的测试计算

５．２．１　净化效率的测定

取样点位置如图２所示。

ａ）　一氧化碳（ＣＯ）含量的测定：可用两台一氧化碳检测仪同时测定净化装置前后测试管道的ＣＯ

浓度值。

ｂ）　二氧化氮（ＮＯ２）含量的测定：可用两台二氧化氮检测仪同时测定净化装置前后测试管道的

ＮＯ２ 浓度值。

ｃ）　净化效率

净化装置净化效率按式（１）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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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
犆１－犆２
犆１

×１００ ……………………………（１）

　　式中：

η———净化效率，％；

犆１———净化装置进口管道中的有毒有害气体（ＣＯ、ＮＯ２）浓度；

犆２———净化装置出口管道中的有毒有害气体（ＣＯ、ＮＯ２）浓度。

５．２．２　处理风量的测定

ａ）　用空盒气压计，测定当地条件的大气压狆ｎ值；

ｂ）　用温度计测量管道内气体的温度，共测定三次，取算术平均值；

ｃ）　用湿度计测量管道内气体的湿度，共测定三次，取算术平均值；

ｄ）　用倾斜式微压计或补偿式微压计按ＧＢ／Ｔ１２３６，测量管道入风口处的相对静压，并按式（２）计

算风量：

犙１ ＝２７２７犃１
狆ｓｌ（２７３＋狋１）

狆ｎ＋０．００１狆槡 ｓｌ

………………………（２）

式中：

犙１———净化装置入口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时（ｍ
３／ｈ）；

犃１———管道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集流系数，入口管为圆弧时＝０．９９，入口管为锥形管时＝０．９６；

狆ｓｌ———入口管０．８Ｄ处的相对静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ｎ———测定时当地大气压，单位为千帕（ｋＰａ）；

狋１———入口管道内气体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ｅ）　将式（２）换算成标准状况的风量：

犙Ｎ１ ＝７３４９犃１
狆ｓｌ（狆ｎ＋０．００１狆ｓｌ）

２７３＋狋槡 １

………………（３）

式中：

犙Ｎ１———表示标准状况压力为１０１．３ｋＰａ，温度为０℃时的净化装置入口气体流量，单位为立

方米每时（ｍ３／ｈ）。

５．２．３　漏风率的测定

ａ）　按５．２．２测定方法，并用式（３）计算净化装置进风口处的管道风量。

ｂ）　用皮托管、微压计测量法，测定净化装置出口端风量，并按式（４）计算：

犙Ｎ２ ＝７３４９犃２
狆ｄ（狆ｎ＋０．００１狆ｓ２）

２７３＋狋槡 ２

…………………（４）

式中：

犙Ｎ２———标准状况下净化装置出口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时（ｍ
３／ｈ）；

犃２———测量管道截面积，单位为平方米（ｍ
２）；

狆ｓ２———测量截面处风流相对静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ｄ———测量截面处风流的平均动压，单位为帕（Ｐａ）；

狋２———测量截面处的空气温度，单位为摄氏度（℃）。

ｃ）　漏风率ε按式（５）计算：

ε＝
犙Ｎ１－犙Ｎ２
犙Ｎ１

×１００％ ……………………………（５）

５．２．４　工作阻力的测定

ａ）　用皮托管和Ｕ型压力计，测定净化装置进、出口管道中气体的全压，各测定三次，取算术平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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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值。

ｂ）　净化装置的工作阻力狆（Ｐａ）按式（６）计算：

狆＝狆ｔ１－狆ｔ２ ……………………………（６）

式中：

狆ｔ１———净化装置进口管道测点的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ｔ２———净化装置出口管道测点的全压，单位为帕（Ｐａ）。

当净化装置前后管道截面积相同且在同一水平管道上又无漏风的情况下，净化装置的工作阻力等

于前、后端管道测点的静压差。即

狆＝狆ｓ１－狆ｓ２ ……………………………（７）

　　式中：

狆ｓ１———净化装置进口管道测点的静压，单位为帕（Ｐａ）；

狆ｓ２———净化装置进口管道测点的静压，单位为帕（Ｐａ）。

５．２．５　工作噪声的测定

ａ）　按ＧＢ／Ｔ２８８８中噪声测定方法，用声级计测定净化装置的噪声。

ｂ）　测点距净化装置１ｍ，离地面１．５ｍ，测定净化装置对角四点处噪声，取最大值，测定处环境本

底噪声应小于７０ｄＢ（Ａ）。

６　检验规则

６．１　出厂检验

６．１．１　净化装置应由制造厂质量检验部门逐台进行，经检验合格，发给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６．１．２　每台净化装置应按表２要求进行检验。

表２　出厂检验及型式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１ 处理风量 ４．２．１ △ △

２ 工作阻力 ４．２．２ △ △

３ 净化效率 ４．２．３ △ △

４ 漏风率 ４．２．４ — △

５ 工作噪声 ４．２．５ △ △

６ 配套通风机 ４．３．１ — △

７ 电气设备 ４．３．２ — △

８ 外购件 ４．５ — △

注：“△”为应检项目，“—”为不检项目。

６．２　型式检验

６．２．１　型式检验的项目如表２所示。

６．２．２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鉴定；

ｂ）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的性能时；

ｃ）　正常生产时，每两年一次；

ｄ）　停产１年后的产品恢复生产时；

ｅ）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ｆ）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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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３　按ＧＢ／Ｔ１０１１１的规定在出厂检验合格的净化装置中进行抽样（至少三台）。试验中，检验项目

全部合格者其型式检验合格，有一项不合格者其型式检验为不合格。

６．３　复检规则

在型式检验中，如有一台一项指标不合格，对该不合格项应加倍抽样试验，如该项指标仍不合格，则

该批产品型式检验不合格。对型式检验不合格的产品必须在消除缺陷并通过第二次型式检验后方可继

续生产。

７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７．１　标志

７．１．１　每台矿用炮烟净化装置上应在适当位置固定铭牌，其内容包括：

ａ）　产品名称及型号；

ｂ）　制造厂厂名或商标；

ｃ）　主要技术性能：如处理风量、工作阻力和净化效率等；

ｄ）　电源功率、电压；

ｅ）　制造厂产品编号；

ｆ）　出厂日期。

７．１．２　每台矿用炮烟净化装置上应在适当部位印有使用说明及注意事项（如使用期限等）。使用说明

书应按ＧＢ９９６９．１要求进行编写。

７．１．３　矿用炮烟净化装置上应设有标明工作情况的标志，如控制开关和旋钮等旋动方向的标志，在适

当位置附上电路图。

７．１．４　包装箱标志

７．１．４．１　外包装箱上应在适当位置印有发货标志，国内发货标志须有下列内容：

ａ）　产品名称及型号；

ｂ）　产品数量、重量或体积；

ｃ）　包装箱外型尺寸；

ｄ）　包装日期；

ｅ）　收货单位。

７．１．４．２　外包装箱上的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中的相关规定。

７．２　包装

７．２．１　产品包装应符合ＧＢ／Ｔ４８５７．５的规定，必须保证装置在运输、存放过程中不受机械损伤，并防

潮、防尘。

７．２．２　包装箱内还应有下列技术文件：

ａ）　产品合格证；

ｂ）　产品使用说明书；

ｃ）　产品备件和附件一览表。

７．３　运输

矿用炮烟净化装置类产品在运输中应防雨、防潮、避免强烈的振动与撞击。成品包装应符合海、陆、

空运输的有关规定。

７．４　贮存

产品的存贮环境条件应符合ＧＢ／Ｔ４７９８．１标准有关规定，存放在通风、干燥、不含腐蚀性气体的室

内。贮存温度为０℃～４０℃，相对湿度低于８５％。

６

犌犅／犜２２５８４—２００８




